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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壹、 計畫緣起 

華亞科技園區為建構園區自給自足的產業環境，且響應政府

「科技之島」政策，結合工五工業區周邊發展與捷運桃園機場線

通車，營造產業投資環境。園區內有廣達電腦、友達光電、中環

等科技大廠進駐，引進高科技產業，對於帶動地方經濟建設，促

進國家經濟繁榮，增加國家外匯順差，以及創造就業機會，有卓

越貢獻。 

為因應工五工業區產業轉型及發展，於 103 年發布實施「變

更暨擴大林口特定區(工五工業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將部分乙種工業區規劃為允許變更為第二種產業專用區(附)，引

進支援性產業，用以支援核心產業發展，增加生活、研發、倉庫

及辦公室(所)等設施使用，支援產業需求之空間，以供未來產業

發展所需。 

於 106 年 10 月 23 日發布實施「變更林口特定區(工五工業區)

細部計畫(106 年第 2 季申請變更乙種工業區為第二種產業專用區

(附))」計畫書，已同意本基地由工(二)變更為第二種產業專用區

(附)，後續之開發計畫使用項目將依據第二種產業專用區(附)之

土地使用管制項目辦理，現今本基地業已完成開發計畫、回饋等

附帶條件。 

原計畫撰寫背景係參考交通部統計資料之 101 年桃園市觀光

旅館住宿率約達 83.30％為基準，資料顯示觀光旅遊尚有成長空

間，故推動產業轉型結合觀光發展，規劃朝商務旅行、觀光旅遊

發展。然因時代變遷，中美貿易、兩岸交流停滯等變化，加上近

年的疫情影響，導致商務旅行、觀光旅遊不如預期，從交通部 109

年統計資料得知桃竹苗地區旅館住宿率降至約 61.61％，鄰近的旅

館甚至有降至約 29.61％者，顯示觀光發展趨勢已偏向緊縮，已無

當時想像之榮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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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來勢洶洶，為防止疫情擴散，全球邊境管制出入，外國

觀光客、陸客進不來，在供給大於需求的環境下，對旅館業造成

相當嚴重的衝擊，使得觀光旅館難以經營，急需予以轉型，以活

化不動產使用，擴大產業發展效益。 

根據國土計畫調查顯示近10年來桃園市產業用地使用率約達

9 成，已趨近飽和，預估未來將因產業發展、企業擴大投資、台

商回流磁吸效應等因素而增加廠辦空間需求，爰此，本計畫為因

應未來產業成長與土地資源合理使用，變更觀光商旅空間使用為

提供廠辦空間與相關設施使用，使本案實際使用符合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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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辦理依據 

一、 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 

「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下列情事之一時，當地直轄

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迅行

變更： 

一、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 

    損壞時。 

二、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 

三、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 

四、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前項都市計畫之變更，內政部或縣(市)(局)政府得指定各該

原擬定之機關限期為之，必要時，並得逕為變更。」。 

二、 本計畫爰依 103 年 3 月 18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23 次

會議審議通過「變更暨擴大林口特定區(工五工業區)細部計畫

(第二次通盤檢討)」「柒、後續配合辦理事項」之土地使用細

項辦理，回饋條件則依「條件二開發條件、回饋、許可使用強

度及項目」相關規定已辦理完成。 

三、 依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105 年 11 月 3 日城規字第

1051002387 號函同意開發計畫內容，現今業已完成開發計畫

之回饋內容(如附錄二)。 

四、 於 106 年 10 月 23 日發布實施「變更林口特定區(工五工業區)

細部計畫(106 年第 2 季申請變更乙種工業區為第二種產業專

用區(附))」計畫書，已變更本基地為第二種產業專用區(附)。 

五、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110 年 12 月 21 日城規字第

1109017724 號函，授權由桃園市政府本於職權自行釐清爭議

事項，提該市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定，逕予核准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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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現行計畫概要 

依據內政部 103 年 5 月 16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05343 號函及

桃園市政府 103 年 6 月 6 日府城都字第 10301189952 號函發布實

施之「變更暨擴大林口特定區計畫(工五工業區)細部計畫(第二次

通盤檢討)」，本計畫位於該細部計畫北側，原屬乙種工業區。 

爾後於 106 年 10月 23 日府都計字第 1060217098 號函發布實

施「變更林口特定區(工五工業區)細部計畫(106 年第 2 季申請變更

乙種工業區為第二種產業專用區(附))案」，本計畫位置已變更為

第二種產業專用區(附)，並已完成開發計畫、回饋等附帶條件。

本計畫將依前述計畫書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辦理，第二種產業專

用區(附)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70%，基準容積率不得大於 420%，計

畫內容摘錄如下。 

壹、 計畫範圍與面積 

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工五工業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

討)範圍，北臨文化一路，西臨復興三路，南至台地邊緣，大埔

國小北面約三百公尺之地區，東至工五工業區東側土地，包含原

工五工業區計畫面積 157.97 公頃與工五工業區東側部分面積為

9.12 公頃，面積共計約 167.09 公頃。 

貳、 計畫年期 

計畫目標年訂為民國 110 年。 

參、 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林口特定區(工五工業區)細部計畫之土地使用計畫，分為乙

種工業區、第 1 種工業區、第二種產業專用區(附)、農業區等使

用分區(如表 1、圖 1)。有關乙種工業區允許變更為第二種產業專

用區(附)部分，俟區內土地所有權人完成開發計畫、回饋等附帶

條件並報部核定後，分階段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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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公共設施計畫 

公共設施計畫包括機關用地、公園用地、廣場用地、廣場兼

停車場用地、停車場用地、變電所用地、環保設施用地、污水處

理廠用地、綠化步道用地及道路用地等十種公共設施用地，(如

表 1、圖 1)。 

伍、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本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二

條、第三十二條及同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三十五條之規定訂定

之。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變更暨擴大林口特定區(工五工業區)

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規定、「林口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及其他法令規定發生爭議時，授權由桃園市政府

本於職權自行釐清爭議事項，提該市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定，

逕予核准執行。本變更範圍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如下： 

(一) 總則 

1. 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及同法臺灣

省施行細則第三十五條之規定訂之。 

2. 本變更範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依本要點辦理。本要點未

規定事項，依「變更暨擴大林口特定區(工五工業區)細部計

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規定、「林口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及其他相關法令辦理。 

(二) 第二種產業專用區(附) 

1. 第二種產業專用區(附)之建蔽率不得超過 70%，容積率不

得超過 420%。 

2. 第二種產業專用區(附)為培植新興產業及配合地方發展，

得為下列之使用： 

(1) 核心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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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產業、綠建築產業、綠能產業(含 LED、LED 照明、

太陽能光電)、資訊產業(含資訊服務業)、自動化產業、精密

機械產業(含電動車)、智慧型機器人產業、通訊產業(含通訊

服務業)、研發創新產業(含研發中心)、設計產業、企業營運

總部及其關係企業、文化創意產業、其他經行政院核定科技

或產業計畫之重點產業。 

(2) 次核心產業 

國際物流配銷產業、人才培訓產業、外國駐臺經貿科技

商務中心、工商服務及展覽產業、媒體視訊傳播產業。 

(3) 支援性產業或設施 

公務機關、法人機構、文教設施、員工住宅、社區遊憩

設施、醫療保健服務業、社會福利設施、幼稚園、社區通訊

設施、公共事業設施、日常用品零售業、一般服務業、一般

事務所、金融保險業、旅館業、倉儲業、批發業、運動休閒

產業或設施、旅遊及運輸服務業。 

(4) 前開各款之相關倉庫、研發、教育、人才培訓、推廣、

實作體驗、服務辦公室(所)、生產實驗室、訓練房舍、

環保、勞工衛生與安全、防災、員工宿舍、員工餐廳等

設施。 

(5) 其他經桃園市政府產業主管機關核准之使用項目。 

前項核心產業之生技產業、綠建築產業、綠能產業(含

LED、LED 照明、太陽能光電)、資訊產業(含資訊服務業)、

自動化產業、精密機械產業(含電動車)、智慧型機器人產

業，應提用水用電計畫報經濟部核准後，始得申請建照。 

3. 第二種產業專用區(附)之建築開發行為，應經都市設計審

議通過後，始得核發建造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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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使 用 分 區 項 目 
計 畫 面 積 

( 公 頃 ) 

占都市發展

用 地 面 積 

百分比 ( % ) 

占計畫面積 

百分比 ( % ) 
備 註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乙 種 工 業 區 80.13 50.73 47.96 

供變更為產業專用

區，俟區內土地所

有權人完成細部計

畫之附帶條件並報

部核定後分階段實

施，尚未報請內政

部核定前，仍維持

乙種工業區使用。 

第 1 種 工 業 區 12.12 7.67 7.25  

第二種產業專用區(附) 0.98 0.62 0.58  

農 業 區 9.12 - 5.46  

小 計 102.35 59.02 61.25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 關 用 地 0.53 0.34 0.32  

公 園 用 地 22.08 13.98 13.21  

廣 場 用 地 3.52 2.23 2.11  

廣 場 兼 停 車 場 用 地 2.87 1.82 1.72  

停 車 場 用 地 3.53 2.23 2.11  

變 電 所 用 地 2.12 1.34 1.27  

環 保 設 施 用 地 1.57 0.99 0.94  

污 水 處 理 廠 用 地 2.51 1.59 1.50  

道 路 用 地 24.32 15.40 14.56  

綠 化 步 道 用 地 1.67 1.06 1.00  

小 計 64.74 10.98 38.75  

都 市 發 展 用 地 面 積 157.97 100.00 -  

計 畫 總 面 積 167.09 - 100.00  

註：1.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含農業區面積。 

2.表內各項面積應依核定圖實際測量分割為準。 

資料來源：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工五工業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變更林口特定區(工五工業

區)細部計畫(106 年第 2 季申請變更乙種工業區為第二種產業專用區(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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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本次變更位置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資料來源：變更林口特定區(工五工業區)細部計畫(106年第2季申請變更乙種工業區為第二種產業專用

區(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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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變更位置與範圍 

壹、 變更位置 

本基地位於桃園市龜山區「華亞科技園區」內，亦即位於林

口特定區計畫的工五工業區內。鄰近重要交通設施，包括機場捷

運及國道 1號，本基地位置距離機場捷運 A7站約 1,200公尺，距

離 A8 站約 1,400 公尺，距離國道 1 號林口交流道約 1,800 公尺，

往來桃園機場及新北市、臺北市中心方便且快速，如圖 2 所示。 

本基地北側臨復興三路，南側臨科技三路，東側臨科技一路，

並以科技三路為主要出入道路，相關區位關係如圖 3 所示。 

A7 體育大學站

A8 長庚醫院站

A9 林口站

林口交流道

圖例

本計畫位置高速公路 桃園機場捷運
 

圖2 基地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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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捷運路線
及站點

高速公路

本計畫範圍

聯外道路

主要道路

次要道路

圖例

 

圖3 基地區位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貳、 土地權屬 

基地座落於桃園市龜山區華亞段 98、115-2、121 地號等 3 筆

土地，面積約 0.62 公頃，土地所有權屬禾聯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如表 2、圖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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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土地清冊表 

序 鄉鎮市區 地段 地號 權利範圍 
面積 

(平方公尺) 
土地權屬 備註 

1 龜山區 華亞段 98-0 1/1 1,385.28 
禾聯股份

有限公司 

建號： 

華亞段

127、128 

2 龜山區 華亞段 115-2 1/1 173.84 

3 龜山區 華亞段 121-0 1/1 4,673.50 

合計 6,232.62   

註：表內面積為土地謄本登記面積。 

資料來源：本基地彙整。 

 

圖4 基地土地權屬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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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變更範圍 

本次變更位置之現行都市計畫為第二種產業專用區(附)，面

積約為 0.62 公頃，變更範圍如圖 5 所示。 

工(四)

本計畫範圍
 

圖5 本計畫變更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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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變更內容 

壹、 變更前後差異 

本計畫變更前係規劃以商務旅行、觀光旅遊之相關產業為發

展主軸，然因時代變遷，中美貿易、兩岸交流停滯等變化，加上

近年的疫情影響，導致商務旅行、觀光旅遊產業發展不如預期，

為因應未來產業成長與土地資源合理使用，將調整變更理由及指

定用途，以提供廠辦空間與相關設施為未來產業發展主軸，增加

產業園區機能完整性，使本案實際使用符合產業發展。 

表3 變更理由對照表 

項目 變更前 變更後 

變更理由 

1. 推動產業轉型，結合觀光發展，

以提升產業競爭力。 

2. 本基地位於國門與首都之間，具
商務、旅遊市場潛力。 

3. 增加產業園區機能、提升林口地

區商務及觀光服務產業之質與
量，擴大產業發展效益。 

1.推動產業轉型，創造就業機會。 

2.提供廠辦空間與相關設施，增加
產業園區機能完整性，擴大華
亞科技園區對於林口地區之經

濟效益。 

3.增加產業園區機能，擴大產業發
展效益。 

4.順應環境變遷調整使用，活化不
動產使用。 

5.變更後將提供廠辦空間與相關設
施使用。 

 

貳、 變更理由 

一、 推動產業轉型，創造就業機會 

華亞科技園區內之工五工業區以乙種工業區為主要規劃產業

類別，區內未規劃相關支援性產業，為推動產業轉型及配合國家

產業發展政策，將乙種工業區變更為第二種產業專用區(附)，增加

相關支援性產業，以提升產業競爭力並提供就業機會。 

二、 擴大華亞科技園區對於林口地區之經濟效益 

本計畫將提供工五工業區產業發展之廠辦空間與相關設施，

不僅可增加產業園區機能完整性，吸引重視發展知識經濟、新創

或高附加價值之產業進駐，提升林口地區商務活動、創造高品質

的生活園區，同時亦可增加政府稅收以及增加在地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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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擴大產業發展效益 

本基地位於國門與首都之間，變更後將可增加產業園區機

能，使本產業園區的使用項目內容既保有原本之核心產業、次核

心產業，還增加支援型產業、前開各款之相關倉庫、研發、教

育、人才培訓、推廣、實作體驗、服務辦公室(所)、生產實驗

室、訓練房舍、環保、勞工衛生與安全、防災、員工宿舍、員工

餐廳...等設施，上列產業類別及其細項皆適用於本計畫範圍，可

望提升林口地區產業之質與量，導入創新商品，擴大產業價值，

提高產業競爭力。 

四、 活化不動產使用效益 

整體規劃開發順應大環境變遷而調整使用方式，持續有效利

用舊有不動產，進行更具經濟價值之運用，提供產業發展之辦公

室、作業廠房空間，使閒置之不動產活化再利用。 

參、 變更內容 

為推動產業轉型，擴大產業發展效益，並讓實際使用能更符

合產業發展，修正本案變更理由及指定用途，變更原觀光商旅空

間使用為提供廠辦空間與相關設施使用，使本案實際使用符合未

來產業發展。變更內容如表 4、圖 6 所示，本案未指明變更部分，

應以現行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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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變更內容明細表 

註：1.凡本次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原核定計畫為準。 

2.表內面積實際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1 

華亞科技

園區內 

北側 

第二種產業

專用區(附) 

(0.62) 

第二種產業

專用區(附) 

（修正變更

理由及指定

用途）(0.62) 

1. 推動產業轉型，創造就業機

會。 

2. 提供廠辦空間與相關設施，增

加產業園區機能完整性，擴

大華亞科技園區對於林口地

區之經濟效益。 

3. 增加產業園區機能，擴大產業

發展效益。 

4. 順應環境變遷調整使用，活化

不動產使用。 

5. 變更後將提供廠辦空間與相

關設施使用。 

土地所有權人

已完成開發計

畫、回饋等附

帶條件並報內

政部核定同意

變更為第二種

產業專用區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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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變更內容示意圖 

註：凡本次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原核定計畫為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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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變更後計畫 

本次僅調整使用項目內容、變更理由及開發時程，土地使用

面積與變更後示意圖如表 5、圖 7 所示。 

壹、 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工五工業區之土地使用分區包括乙種工業區、第二種產業專

用區(附)、農業區等，面積共計 102.35 公頃。 

本次變更後第二種產業專用區(附)將提供廠辦空間與相關設

施使用，例如提供作營運總部、研發中心、物流配銷、媒體視訊

傳播產業、法人機構、文教設施、社區遊憩設施、醫療保健服務

業、社會福利設施、幼稚園、社區通訊設施、公共事業設施、日

常用品零售業、一般服務業、一般事務所、金融保險業、倉儲批

發、運動休閒產業或設施、旅遊及運輸服務業、服務辦公室(所)、

生產實驗室、員工宿舍、員工餐廳...等使用，以不超過法規得使用

項目為準。 

貳、 公共設施計畫 

工五工業區之公共設施用地包括機關用地、公園用地、廣場

用地、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停車場用地、變電所用地、環保設施

用地、污水處理廠用地、綠化步道用地及道路用地等，面積共計

64.74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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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變更後計畫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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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變更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使 用 分 區 項 目 
計 畫 面 積 

( 公 頃 ) 

占都市發展

用 地 面 積 

百分比 ( % ) 

占計畫面積 

百分比 ( % ) 
備 註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乙 種 工 業 區 80.13 50.73 47.96 

供變更為產業專用

區，俟區內土地所

有權人完成細部計

畫之附帶條件並報

部核定後分階段實

施，尚未報請內政

部核定前，仍維持

乙種工業區使用。 

第 1 種 工 業 區 12.12 7.67 7.25  

第二種產業專用區(附) 0.98 0.62 0.58  

農 業 區 9.12 - 5.46  

小 計 102.35 59.02 61.25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 關 用 地 0.53 0.34 0.32  

公 園 用 地 22.08 13.98 13.21  

廣 場 用 地 3.52 2.23 2.11  

廣 場 兼 停 車 場 用 地 2.87 1.82 1.72  

停 車 場 用 地 3.53 2.23 2.11  

變 電 所 用 地 2.12 1.34 1.27  

環 保 設 施 用 地 1.57 0.99 0.94  

污 水 處 理 廠 用 地 2.51 1.59 1.50  

道 路 用 地 24.32 15.40 14.56  

綠 化 步 道 用 地 1.67 1.06 1.00  

小 計 64.74 10.98 38.75  

都 市 發 展 用 地 面 積 157.97 100.00 -  

計 畫 總 面 積 167.09 - 100.00  

註：1.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含農業區面積。 

2.表內各項面積應依核定圖實際測量分割為準。 

資料來源：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工五工業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變更林口特定區(工五工業

區)細部計畫(106 年第 2 季申請變更乙種工業區為第二種產業專用區(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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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本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二

條、第三十二條及同法桃園市施行細則第三十九條之規定訂定

之。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變更暨擴大林口特定區(工五工業區)

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規定、「林口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及其他法令規定發生爭議時，授權由桃園市政府

本於職權自行釐清爭議事項，提該市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定，

逕予核准執行。 

本次變更範圍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內容依規定辦理，使用項

目著重於提供廠辦空間與相關設施使用，例如提供作營運總部、

研發中心、物流配銷、媒體視訊傳播產業、法人機構、文教設施、

社區遊憩設施、醫療保健服務業、社會福利設施、幼稚園、社區

通訊設施、公共事業設施、日常用品零售業、一般服務業、一般

事務所、金融保險業、倉儲批發、運動休閒產業或設施、旅遊及

運輸服務業、服務辦公室(所)、生產實驗室、員工宿舍、員工餐廳...

等使用，以不超過法規得使用項目為準。 

一、 總則 

(一) 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及同法桃園

市施行細則第三十九條之規定訂之。 

(二) 本變更範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依本要點辦理。本要點未

規定事項，依「變更暨擴大林口特定區(工五工業區)細部計

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規定、「林口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及其他相關法令辦理。 

二、 第二種產業專用區(附) 

第二種產業專用區(附)之建蔽率不得超過 70%，基準容積率

不得超過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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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使用項目 

第二種產業專用區(附)之使用項目應依變更林口特定區(配合

「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機場捷運沿線站區周邊土地開發-A7 站

區開發案興辦事業計畫」)計畫(第一階段)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第四章第二種產業專用區之規定，惟不得作住宅使用，且不受該

要點第 10 點內容限制。 

第二種產業專用區(附)為培植新興產業及配合地方發展，得

為下列之使用： 

(一) 核心產業 

生技產業、綠建築產業、綠能產業(含 LED、LED 照明、太

陽能光電)、資訊產業(含資訊服務業)、自動化產業、精密機械產

業(含電動車)、智慧型機器人產業、通訊產業(含通訊服務業)、

研發創新產業(含研發中心)、設計產業、企業營運總部及其關係

企業、文化創意產業、其他經行政院核定科技或產業計畫之重點

產業。 

(二) 次核心產業 

國際物流配銷產業、人才培訓產業、外國駐臺經貿科技商務

中心、工商服務及展覽產業、媒體視訊傳播產業。 

(三) 支援性產業或設施 

公務機關、法人機構、文教設施、員工住宅、社區遊憩設

施、醫療保健服務業、社會福利設施、幼稚園、社區通訊設施、

公共事業設施、日常用品零售業、一般服務業、一般事務所、金

融保險業、旅館業、倉儲業、批發業、運動休閒產業或設施、旅

遊及運輸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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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前開各款之相關倉庫、研發、教育、人才培訓、推廣、實

作體驗、服務辦公室(所)、生產實驗室、訓練房舍、環

保、勞工衛生與安全、防災、員工宿舍、員工餐廳等設

施。 

(五) 其他經桃園市政府產業主管機關核准之使用項目。 

前項核心產業之生技產業、綠建築產業、綠能產業 (含

LED、LED 照明、太陽能光電)、資訊產業(含資訊服務業)、自動

化產業、精密機械產業(含電動車)、智慧型機器人產業，應提用

水用電計畫報經濟部核准後，始得申請建照。 

四、 第二種產業專用區(附)之建築開發行為，應經都市設計審議通

過後，始得核發建造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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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事業及財務計畫 

壹、 開發時程 

本計畫應於變更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三年內申請建造執照，

但經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同意屬特殊情形時，得申請展延

一次，並以二年為限。本公司已向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申

請展延開發事宜，業於 109 年 9 月 23 日取得同意(城規字第

1090009749 號函)延長開發期限二年，如附錄四。 

貳、 經費來源 

本計畫範圍土地屬禾聯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未來於土地開發

之經費由土地所有權人禾聯股份有限公司自行負擔，並負責相關

管理與維護(如表 6)。 

本計畫回饋基地面積 20%等值之公共設施共計六筆道路用

地，依據「變更暨擴大林口特定區(工五工業區)細部計畫(第二次

通盤檢討)案」之規定，本案回饋之公共設施興闢費用亦由禾聯股

份有限公司負擔，並與桃園市政府訂定協議如附錄三。 

表6 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項目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發經費(萬元) 

主辦單位 預定完成期限 經費來源 其他 

(都市計畫變更回饋) 
工程費 

產專

二

(附) 

0.62 - - 
禾聯股份

有限公司 

發布實施後五

年內申請建造

執照 

私人自籌 

道路 0.16 ✓ 940 
桃園市政

府 

配合市府道路

工程 
私人捐贈 

註：1.道路工程費以 6,000 元/平方公尺估算，開發經費詳如附錄三。 

2.表內實際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3.本表開發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主辦單位得視狀況酌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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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其他表明事項 

一、 本計畫回饋基地面積 20%等值之六筆道路用地及 15%之代

金，實際代金繳納額度依「變更暨擴大林口特定區(工五工業

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之規定，與桃園市政府訂定

協議如附錄三。 

二、 本計畫回饋之公共設施共計六筆道路用地，依據「變更暨擴大

林口特定區(工五工業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之規

定，本案回饋之公共設施興闢費用，與桃園市政府訂定協議如

附錄三。 

三、 本次未指明變更事項，應以現行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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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第二種產業專用區(附)-桃園市龜山

區華亞段 98、115-2、121地號等 3筆土地修正變更理由及

指定用途)案 暨 變更林口特定區(工五工業區)細部計畫

(第二種產業專用區(附)-桃園市龜山區華亞段 98、115-2、

121地號等 3筆土地修正變更理由及指定用途)案 

[公開展覽前座談會] 

會議記錄 

一、 時間：民國 111年 6月 29 日(星期三)下午 2時 

二、 地點：禾聯股份有限公司會議室(桃園市龜山區科技三路 88號) 

三、 主持人：禾聯股份有限公司 郭宏恩副總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五、 會議報告事項：(略) 

六、 與會者發言概要： 

(一) 龜山區文化里 黃○助里長 

龜山區華亞段 98、115-2、121地號以前就是工廠使用，

變更為原來使用沒有問題。 

(二) 林俐玲議員辦公室 林○宗主任 

在約 12年前就已知此計畫，當年蔡董事長因看準中國

大陸的發展，有設置旅館的需求，於是朝觀光旅館這方面著

手規劃，但計畫趕不上變化，陸客都沒來，只好將計畫暫停。

反觀近年來產業需求量越來越大，供應鏈都回歸臺灣，故現

今朝工業發展會較適合。其實前面的程序都已完成，也已回

饋，現在要變更回廠辦使用就是要再走一次程序。 

禾聯蔡董事長在本土做經營到上市，也常與在地居民互

動、回饋地方，今天配合程序辦此座談會，故就我所知原本

的時空背景，與在座與會人士稍作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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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龜山區大華里 潘○秋里長 

之前 貴公司在華亞七路時有去看過，就覺得是個不錯

的地方，搬到這裡是第一次來，其實新大樓內變更對我們而

言沒太大差異，我不知道此計畫原本是要做旅館業，現在要

變回做產業，對於地方型態也是好的，可以使產業提升產

值，創造利多帶動周邊發展。 

七、 會議結論 

本次會議係依據內政部 107年 1月 22日函頒布「都市

計畫草案辦理公開展覽前應行注意事項」規定，辦理公開展

覽前座談會，以聽取地方民眾、公民團體意見，作為後續都

市計畫草案之參考。後續將變更原觀光商旅空間使用為提供

廠辦空間與相關設施使用。 

八、 散會：下午 2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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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座談會現場實錄 

  

  

  

 

 





 

 

 

變更林口特定區(工五工業區)細部計畫

(第二種產業專用區(附)-桃園市龜山區華

亞段 98、115-2、121 地號等 3 筆土地修

正變更理由及指定用途)書 
 

 

 

 

 

 

 

 

承辦人員  

主 管  

 

 

 

 

 

 

 

 

變更機關：內      政      部 

編訂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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